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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供需双方签订的合同 ，应在政府采购监管部门的监督下认真履行。

6、违约责任： 供方应依据合同规定时间按时交货，如不能，由此给需方带

来的损失由供方负责。

7、质量验收

（1）到货后需方组织专人进行验收，验收合格后在验收单上签署“验收合

格”字样，逾期验收视为验收合格。

（2）需方在验收中发现货物质量不符合合同要求和验收标准或有异议时，

应及时通知供方，供方应在接到通知后三天内给予答复，并负责处理，若需送法 定

质检部门检验，检验费用由供方承担。如发现货物质量严重不符合质量要求的 ,

需方可通知供方停止供货，解除合同。

（3）供方中标后货物调整的数量必须控制在10%以内，如不符合要求的，需

方可通知供方停止供货，解除合同。

八、交货时间、交货地点和验收单位：

1、交货时间：自合同签订之日起15日内完成交货、安装至验收合格。

2、交货地点：采购人指定的交货地点

3、验收单位：临夏州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

九、经济责任：

1、供方责任

（1）供方不履行合同或交付的货物全部或部分不符合合同要求的，需方有

权拒收不符合质量要求的全部或部分货物，供方须向需方支付拒收货物价款总额

10%的违约金。

（2）货物质量不符合合同规定时，需方同意利用的按质论价，不能利用的 ,

供方负责包退包换。由于上述原因导致延误交货时间的，每延误一日，供应方 应

按逾期交货部分货物价款总值的5‰向需方偿付违约金。

（3）供方必须按合同规定的日期交货，每逾期一日，供方必须向需方支付 逾

期交货部分货物总额5‰的违约金。逾期交货超过30日，需方有权解除合同， 履

约保证金不予退还。

（4）供方提供的不符合质量要求的（尺寸大小负责包换，不视为质量问题 )

货物超过本合同总量的10%时，视为整批货物不合格。

2、需方责任

（1）需方无正当理由，中途退货或拒绝收货，应向供方支付退货部分货款总额

10%的违约金，并承担因此造成的经济损失及运输费用。

十、合同解释：



如合同条文存在歧义，《民法典》又无明文规定，依照交易习惯和采购当事 人

订立合同的目的做合理并且善意的解释，以维护交易安全和社会的公序良俗。

十一、合同执行过程中发生的一切争议，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，如协商 不

能解决 ，应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 有关规定解决。

十二、其它未尽事宜由供需双方协商约定。

十三、本合同一式肆份，经供需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，需方壹份，供方壹份 ,

临夏 州财政局采购办备案壹份，甘肃豫恒荣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采购代理 机

构备案壹份， 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

代理机构：

负责人：

签字日期：2024年11月14日

需方：临夏州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（章）

地址：临夏市西川马彦庄畜牧站院内

电话：13993073362

邮编：73110

供方：中海生物制药（泰州）有限公司（章）

地址：江苏省泰州市陶弘景路5号

电话：0523-86202626

邮编：225300 0

法定代表人：

经办人：

签字日期：2024年11月14日

法定代表人：

经办人：

签字日期：2024年11月1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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